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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故意實施⾏為⽽過失導致結果時，如何確定罪過種類，爭議極其激烈。刑

法和司法解釋可能為個罪規定幾種⾏為類型，不同⾏為類型的罪過可能相反，應當分

類型探討。刑法和司法解釋為濫⽤職權罪規定了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型、造成重⼤財產

損失型、間接導致⼈身傷亡型三種⾏為類型，應分別探討各⾃的罪過。判斷罪過的依

據是⾏為⼈對結果的⼼理⽽不是對後果的⼼理，因爲結果是⾏為⼈能夠具體預⾒進⽽

能夠控制或回避的，後果則是由被害⼈或第三⼈的⾏為造成的、⾏為⼈既無法具體預

⾒⼜無法控制或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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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刑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錯綜複雜，導致經常出現⾏為⼈對實施⾏

為是故意⼼理，⽽對結果卻是過失⼼理的現象，此時，如何確定個罪的罪

過形式（下⽂簡稱“罪過”），就成了理論上激烈爭議的問題。國內最早是

儲槐植教授針對濫⽤職權罪，借鑒英美刑法學者的“輕率”、法國刑法學者

的“中間類型”和德國刑法者的“第三種罪過形式”提出“複合罪過說”，引發

⼀系列批判，形成“主要罪過說”等眾多觀點。其相同缺陷在於，均忽略了

刑法和司法解釋為個罪規定不同⾏為類型的事實，均未區分不同⾏為類型

⽽籠統地分析個罪罪過，⽽⾏為⼈對不同⾏為類型的罪過可能相反，因此

應當分類型探討。

根據中國⼤陸刑法第397條的規定，濫⽤職權罪（下⽂簡稱“本罪”）

的成⽴，除了要有故意濫⽤職權實施⾏為以外，還要“致使公共財產、國

家和⼈⺠利益遭受重⼤損失”（下⽂簡稱“重⼤損失”或“結果”）。由於⾏

為⼈對濫⽤職權實施⾏為的⼼理是故意，⽽對造成重⼤損失可能僅有過失

⼼理，導致學界對本罪罪過產⽣極⼤爭議，形成故意說、過失說、混合說

等多種學說。各說相同缺陷在於既沒有區分不同⾏為類型，⼜脫離司法實

際抽象探討本罪罪過，並且沒有區分⾏為直接導致的結果和⾏為間接導致

的後果。實際上，司法解釋將本罪規定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型、造成重⼤

財產損失型、間接導致⼈身傷亡型三種⾏為類型，各⾃的犯罪構成要件即

定罪標準並不相同，既有濫⽤職權⾏為直接導致的結果，⼜有中途介⼊的

由被害⼈或第三⼈的⾏為所造成的後果，⽽⾏為⼈對結果與後果的故意或

過失⼼理可能完全不同，對結果和後果的預⾒能⼒和控制能⼒也有很⼤差

異，對結果是能具體預⾒並控制或回避的，對後果則既無法具體預⾒⼜無

法控制或回避，因此更宜分類型探討本罪三種⾏為類型的罪過。為此，本

⽂擬以濫⽤職權罪為例，對分類型探討個罪罪過進⾏探索，以期拋磚引

⽟、對本罪和相似犯罪罪過的認定有所裨益。

⼀、故意說及其評析

故意說基本上是關於本罪罪過的通說，但由於本罪在⾏為構造上包括

濫⽤職權實施的⾏為與⾏為直接造成的結果或間接導致的後果兩部分，⽽

⾏為⼈對⾏為與對結果或後果的⼼理可能不⼀致，當出現對⾏為是故意⼼

理、對結果或後果是過失⼼理時，如何將本罪罪過解釋成故意，就存在不

同觀點。

（⼀）對重⼤損失之故意說

此說認為，本罪只適⽤於⾏為⼈對重⼤損失持明知⽽希望或放任⼼理

的情形，包括間接故意和直接故意，不包括過失。也有學者認為本罪罪過

只能是間接故意。這種觀點存在以下問題。

第⼀，與司法實踐不符，無法解釋對結果僅有過失⼼理卻被認定為本

罪的情形。實踐中有許多案例，⾏為⼈對結果僅有過失⼼理，仍被認定本

罪，若根據此說，則無法解釋為故意犯。例如，宮某等五被告⼈是縣交警

⼤隊輔警，某⽇駕駛警⾞攔截⼀輛疑似酒駕轎⾞，兩次截停轎⾞⼜被轎⾞

逃脫，轎⾞則因⾏駛速度過快撞上⽯樁及綠化樹，司機⾼某當場死亡。⼀

審法院認為，五被告⼈濫⽤職權致⼀⼈死亡，均構成濫⽤職權罪，是共同

犯罪。被告⼈以其⾏為與被害⼈死亡之間沒有因果關係為由提起上訴。⼆

審法院認為，上訴⼈等明知其只能在正式交警帶領下開展輔助性交通管理

⼯作，卻未經交警帶領、未向單位領導請示，濫⽤職權堵截追緝⾼某駕駛

的⾞輛，其堵截、追緝、盤查⾜以導致酒駕者⾼某⼼⽣畏懼⽽逃逸，並於

逃逸途中肇事死亡，該死亡與上訴⼈等的濫⽤職權⾏為具有直接因果關

係。可⾒，雖然各被告⼈沒有具體預⾒其追緝攔截會導致肇事司機死亡，

對該結果僅有過失⼼理，但兩級法院仍認為各被告⼈構成濫⽤職權罪，⽽

不認為僅構成過失致⼈死亡罪。

第⼆，會導致與其他犯罪之間罪刑失衡。根據最⾼法院、最⾼檢察院

2012年《關於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法律若⼲問題的解釋（⼀）》（下⽂

簡稱《瀆職罪司法解釋（⼀）》）第1條的規定，“重⼤損失”包括死亡1⼈

以上或重傷3⼈以上等結果，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只有

造成傷亡⼈數達到前項規定⼈數的3倍以上，才屬於本罪加重檔次。如果

認為本罪中對後果可以是故意，⽐如，故意導致1⼈⾄2⼈死亡，故意導致

3⼈⾄8⼈重傷，則其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法定刑與故意殺⼈罪、故意傷害

罪的法定刑明顯不協調。

（⼆）對法益侵害之故意說

此說既認為應當根據⾏為⼈對構成要件結果的⼼理來判定罪過，⼜認

為必須將本罪罪過解釋為故意，⽽⼜難以否認⾏為⼈對重⼤損失可能僅有

過失⼼理，由此不得不認為，重⼤損失不是構成要件結果，法益侵害才是

構成要件結果，應根據⾏為⼈對法益侵害的⼼理來認定其罪過，並且將本

罪法益解釋為公務⾏為的合法、公正、有效執⾏，公⺠對公務⾏為的信

賴，職務⾏為的正當性，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秩序等。由於此說僅將法益

侵害視為構成要件結果，導致如何看待重⼤損失在本罪中的地位，爭論相

當激烈。客觀處罰條件說認為，重⼤損失只是本罪的客觀處罰條件，不影

響本罪成⽴，僅影響⾏為應否受到處罰。客觀超過要素說認為，重⼤損失

雖然是本罪構成要件要素，但只是客觀超過要素，不要求⾏為⼈希望或放

任這種結果發⽣，其作⽤僅在於限制處罰範圍。定罪情節說認為，重⼤損

失既不是構成要件結果也不是客觀處罰條件和客觀超過要素，⽽是表明⾏

為社會危害程度的定罪情節。

以上觀點的共同不⾜在於，由於無法否認⾏為⼈對重⼤損失可能僅有

過失⼼理，為了將本罪罪過解釋為故意，不得不⽤法益侵害替換重⼤損失

作為判斷罪過的依據，從⽽將抽象的法益侵害當作具體的構成要件結果，

混淆了法益與構成要件結果之間的界限，正如將財產所有權與財物毀損、

將⽣命權和死亡結果混為⼀談明顯不妥⼀樣。由於任何犯罪都會侵犯法

益，並且只要實施⾏為就會侵犯法益，將法益侵害視為構成要件結果的後

果，是認為只要實施⾏為就會發⽣侵害法益結果，這會導致三個結論：⼀

是不得不否定⾏為犯的存在，因為任何犯罪⼀旦實施就會造成法益侵害，

從⽽都是結果犯；⼆是由於⾏為與法益侵害不可分離並且同時發⽣，導致

只要根據⾏為⼈對⾏為的⼼理來確定罪過即可，這實際上採納的是⾏為標

準說⽽不是結果標準說，與其所持結果標準說⾃相⽭盾；三是由於只要實

施⾏為就會侵害法益，導致只要著⼿實施就可以認定為既遂，⽽無犯罪未

遂的成⽴餘地，實際上是⽤著⼿標準代替既遂標準。

客觀處罰條件說將“重⼤損失”這⼀構成要件要素視為客觀處罰條件不

符合⽴法實際。因為，客觀處罰條件是犯罪成⽴條件之外的條件，是構成

要件要素、違法要素和責任要素之外的與犯罪⾏為相分離的外部條件，功

能在於限制刑罰權的發動。在適⽤客觀處罰條件之前，犯罪已經成⽴，只

是尚需判斷是否符合發動刑罰權的條件⽽已。典型例⼦是惡意透⽀型信⽤

卡詐騙罪，只要以⾮法佔有⽬的和詐騙故意，根本不打算歸還⽽透⽀借

貸，即已經成⽴犯罪既遂，只是⽴法者為該罪額外規定了發動刑罰權的條

件⽽已，只有經發卡銀⾏三個⽉內兩次有效催收仍不歸還的，才追究刑事

責任，如果及時歸還則不處罰。這種條件明顯是信⽤卡詐騙⾏為之外的條

件，不在詐騙犯罪⾏為構造的五個環節之內，犯罪既遂之後歸還透⽀款僅

相當於退贓⽽不能認為沒有透⽀詐騙過。⽽造成重⼤損失是使濫⽤職權⾏

為的社會危害性嚴重到⽴法者認為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程度的構成要件要

素，是使⾏為的違法性達到犯罪程度的不法要素，因此是本罪成⽴條件之

⼀，不是客觀處罰條件。

客觀超過要素說的不妥之處還在於：其⼀，張明楷教授⼀直主張犯罪

客體就是法益、犯罪客體是構成要件反映說明的現象⽽不是構成要件、是

刑法條⽂的⽬的和犯罪概念的內容，卻在認定本罪罪過時將犯罪客體（法

益）作為犯罪故意的認識內容，這也前後⽭盾。其⼆，由於重⼤損失是濫

⽤職權⾏為直接造成的結果或間接導致的後果，前者如某⼾籍⺠警為多名

不符合落⼾條件者落⼾北京，後者如輔警濫⽤職權追逐攔截酒駕⾞輛導致

酒駕司機肇事死亡，無論⾏為⼈對這種結果或後果是否預⾒或具有預⾒可

能性，都不影響⾏為與結果或後果之間的因果關係，都可以讓⾏為⼈對結

果或後果承擔刑事責任，均不違反責任主義。因此，即使認為不能根據⾏

為⼈對重⼤損失的故意和過失⼼理來認定罪過，也沒必要將重⼤損失視為

客觀超過要素。

定罪情節說的不妥還在於回避問題，沒有正⾯回答為什麼不能將重⼤

損失視為構成要件結果的問題。在許多情形下，重⼤損失是與濫⽤職權⾏

為相分離的、⾏為直接造成的結果或者間接導致的後果，具備“結果”的內

涵，否定它是⼀種結果並不符合實際，這與這種結果是否構成要件結果並

不⽭盾。並且，由於幾乎所有構成要件要素都能視為影響社會危害性的情

節，將結果稱為情節也無法解決問題。

（三）對⾏為之故意說

此說認為，應當根據⾏為⼈對濫⽤職權⾏為本身的故意來確定罪過，

因為，濫⽤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的區別，在於兩者對不履⾏或不正確履⾏

職責的⼼理不同，濫⽤職權⾏為是故意實施的，玩忽職守結果則是過失導

致的，本罪罪過是明知違反法定權限和程序⽽濫⽤職權，或者明知應當履

⾏職責⽽不實施職務⾏為，造成重⼤損失則是“罪量”⽽不是“結果”。還有

學者認為，刑法第397條是要懲罰⼀切濫⽤職權⾏為，重⼤損失只是國家

刑罰權啟動的條件，⽴法者是以⾏為⼈對濫⽤職權⾏為的⼼理（⾏為標準

說）作為認定罪過依據的。

以上觀點中，“罪量說”認為重⼤損失只是罪量，可能存在如下問題：

其⼀，與其主張的“罪量”概念不符。因為所謂“罪量”與“罪體”是⼀體

的、不可分離的，罪量是罪體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應當作為故意的認識

內容。例如，在甲盜竊100元的⾃⾏⾞、⼄盜竊2000元的摩托⾞中，100

元與⾃⾏⾞、2000元與摩托⾞密不可分，數額是財物必不可少的屬性，無

法從財物中脫離⽽獨⽴存在，兩者必然同時作為犯罪故意的認識內容。如

果甲只想盜竊100元的⾃⾏⾞，不料盜竊到2000元的摩托⾞，甲並不構成

盜竊罪，因為其沒有盜竊價值2000元財物的故意，不能僅因為甲是故意實

施盜竊⾏為⽽不考慮其對數額有無故意，否則將違背主客觀相統⼀原則。

相反，本罪中重⼤損失與濫⽤職權⾏為是可以分離的，並且可以是⾏為間

接導致的後果，⾏為⼈對重⼤損失完全可能僅有過失⼼理，⽐如，甲超越

權限批准⼄從事醫療職業，⼄在⾏醫過程中過失導致丙死亡，甲的違法審

批與丙的死亡就不是⼀體關係，並且甲和⼄對丙的死亡均無故意，因此重

⼤損失與所謂“罪量”並不相同。

其⼆，即使認為重⼤損失是罪量，也不必然得出罪量不能作為故意認

識內容的結論，因為像財產犯罪數額之類的罪量，是必須作為故意的認識

內容的，為何對同為罪量的重⼤損失就不需要認識，難以說明。

其三，即使認為重⼤損失是罪量，也不必然得出重⼤損失不是構成要

件結果的結論，因為罪量與結果並⾮相互排斥的概念，結果往往也能反映

罪量⼤⼩，⽐如導致五⼈重傷應⽐導致⼀⼈重傷的罪量更⼤，重傷既是結

果⼜是罪量，不能因為可以將某種事物劃歸為罪量就否認其結果屬性，⽽

重⼤損失是反映法益侵害程度的、能與⾏為相分離的事物，屬於結果的⼀

種。

其四，對於有構成要件結果的犯罪，認為應當根據⾏為⼈對⾏為的⼼

理來認定罪過也與刑法第14條、第15條的規定不符，因為該兩條明⽂規定

故意和過失是對“危害社會的結果”的⼼理⽽不是對⾏為的⼼理。通說認爲

應根據⾏爲⼈對結果的⼼理來確定⾏爲的罪過是合理的，在諸如交通肇事

罪等各種責任事故犯罪中，⾏爲⼈對違規違章實施⾏爲往往是故意的，是

“明知故犯”，但是對⾏爲所造成的結果則是過失的，是由於疏忽⼤意⽽未

預⾒或已經預⾒卻輕信能夠避免，根據⾏爲⼈對結果的過失來確定罪過，

明顯⽐根據⾏爲⼈對⾏爲的故意來確定罪過更加合理，更加符合社會觀

念，也更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

綜上，⽬前關於本罪罪過是故意的各種觀點，均存在論證不⼒等問

題。 

⼆、過失說及其評析

（⼀）過失說的理由

由於⼀⽅⾯認識到重⼤損失是與濫⽤職權⾏為相分離的、⾏為所造成

的結果或後果，對其結果本質無法否認，另⼀⽅⾯認識到不能將諸如破壞

公⺠對職務⾏為公正性的信賴等“法益侵害”作為本罪構成要件結果，⼀些

學者不得不著重考慮⾏為⼈對重⼤損失的⼼理，由此形成過失說。

陳忠林教授是過失說的代表，他主張過失說的理由如下。⼀是刑法第

14條、第15條明⽂規定，故意和過失的認識對象都是“危害社會的結果”⽽

不是⾏為。⼆是所有客觀構成要件都是罪過的認識內容，重⼤損失也是成

⽴本罪的必要條件，也應當是罪過的認識內容。三是凡是以發⽣危害結果

為成⽴條件的犯罪原則上都是過失犯罪，因為故意犯罪⼀般不以發⽣危害

結果為成⽴條件，⽽是存在預備、未遂等形態。四是如果認為⾏為⼈對重

⼤損失必須持故意，就會破壞刑法規範的統⼀性，違背罪刑均衡原則。例

如，普通⼈故意重傷⼀⼈最⾼可判死刑，但國家機關⼯作⼈員濫⽤職權故

意重傷⼆⼈竟然無罪。

還有學者從本罪與交通肇事罪的⾏為構造相似、本罪與玩忽職守罪的

法定刑相同、刑法增設本罪是為了彌補無法處罰直接故意違背職責的濫⽤

職權⾏為的缺陷等⽅⾯，論證本罪只能是對重⼤損失的過失犯罪，罪名反

映的故意濫⽤職權或過失玩忽職守只是量刑情節⽽不是犯罪構成意義上的

罪過。

另有學者認為，過失說不僅和本罪法定刑較輕的現狀相協調，⽽且和

刑法第133條、第233條等過失犯罪的法定刑保持⼀致，對於國家機關⼯作

⼈員濫⽤職權故意殺⼈、故意傷害、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等，則可以按法定

刑更重的故意殺⼈罪、故意傷害罪或以危險⽅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

（⼆）過失說簡評

本⽂認為，如果根據通說對故意過失的定義抽象討論本罪罪過，則過

失說是妥當的。根據刑法第14條、第15條的規定，只能依據⾏為⼈對“危

害社會的結果”的認識和意志因素來判斷本罪罪過。由於重⼤損失是刑法

第397條明⽂規定的本罪成⽴條件之⼀，為此不得不將這種結果視為構成

要件結果，並根據⾏為⼈對這種結果的⼼理來判斷本罪罪過。進⽽，根據

過失說將濫⽤職權並故意造成危害社會結果的嚴重犯罪排除在本罪適⽤範

圍之外，也順理成章。但是，認為本罪是過失犯，⾄少存在以下不⾜：⼀

是違背社會通常觀念，因為普通⺠眾很難接受濫⽤職權犯罪是過失犯的觀

點，並且相對⽽⾔，⺠眾更加痛恨的是國家⼯作⼈員濫⽤職權本身，⽽不

是濫⽤職權所間接造成的後果。⼆是忽略了那些即使不發⽣物質性損害結

果也應構成本罪的濫⽤職權情形，⽐如在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型中，只要實

施濫⽤職權⾏為情節⾜夠嚴重，就會被司法機關定罪量刑。三是忽略了那

些即使對物質性損害結果持故意也應按本罪論處⽽不宜以其他罪論處的情

形，⽐如，對於違法批准補助案故意造成國家財產重⼤損失的，由於本罪

與財產犯罪的法定刑相差不⼤，以本罪論處更加符合⼈們關於懲罰濫⽤職

權⾏為的法感覺。四是刑法第398條⾄第418條規定的特殊濫⽤職權罪⼤多

數都是直接故意的⾏為犯，根本不存在構成要件結果，談不上對構成要件

結果的過失問題。既然⼤多數特殊濫⽤職權罪是故意犯罪，則認為⼀般的

濫⽤職權罪是過失犯罪，就違背了特殊與⼀般的邏輯規律。

三、混合罪過說及其評析

由於認識到本罪中⾏為⼈對⾏為持故意⼼理、對結果既可能是故意⼼

理⼜可能是過失⼼理的特點，⼀些學者認為本罪不是單純的故意犯或過失

犯，⽽同時具有故意犯和過失犯特徵，形成各種“混合罪過說”，主要有以

下幾種觀點。

（⼀）故意 — 過失混合犯罪類型說

此說認為，本罪是由對⾏為的故意及對結果的過失構成的混合類型。

⼀⽅⾯，本罪不是單純的故意犯罪，因為重⼤損失在本罪中的地位⼤體接

近於過失犯的構成要件結果，是犯罪成⽴要件⽽⾮既遂要件，是濫⽤職權

⾏為所致客觀結果，故本罪同時具有故意犯和過失犯特點，⽬前學說對此

觀點均不否認。另⼀⽅⾯，也不宜認為本罪是過失犯，否則既無法與玩忽

職守罪區分，⼜與“濫⽤”是指明知是錯誤⾏使、任意⾏使權⼒仍有意為之

的通常含義明顯不符，還與刑法第399條、第400條等明顯為直接故意的

特殊濫⽤職權罪不協調。因此有必要將本罪罪過概括為故意·過失的混合

犯。

該說存在以下不⾜。其⼀，形式上明顯違背刑法第14條、第15條將犯

罪分為故意犯和過失犯兩種類型的規定，在法定種類之外增加了第三種類

型。其⼆，實質上仍屬於過失說⽽⾮論者所謂混合說，因為其主要是根據

⾏為⼈對重⼤損失的過失⼼理來認定罪過的，⾄於所謂對濫⽤職權⾏為本

身持故意⼼理，則是任何理論學說都不否認的。既然仍屬於過失說，則難

免俱有前述過失說的各種缺陷。其三，論者斷⾔⽬前所有學說均不否認⾏

為⼈對重⼤損失僅持過失⼼理、均不否認本罪同時具有故意犯和過失犯特

徵，這不符合⽬前學說實際。其四，從適⽤效果來看，此說既可能等同於

過失說，⼜可能等同於故意說，從⽽為審批者濫⽤職權提供理論依據，

即，如果法律規定曾經故意犯罪者不能從事某項職業，則如果審批者願意

讓申請者通過，就會將本罪解釋為“不是故意犯罪”，反之，如果審批者不

願意讓申請者通過，就會將本罪解釋為“不是過失犯罪”。其五，論者也不

否認刑法第399條徇私枉法罪、第400條私放在押⼈員罪等明顯是直接故

意犯罪，卻認為⼀般的濫⽤職權罪既不是故意犯也不是過失犯，⽽是故意

犯與過失犯的混合類型，這也⾃相⽭盾，不如直接承認本罪在有些情形下

是故意犯⽽在另⼀些情形下是過失犯，是分類型⽽不是混合類型。

（⼆）主要罪過說

此說認為，在對客觀事實既有故意⼜有過失的犯罪中，應從“規範的意

義上”確定哪⼀罪過是主要罪過，再根據主要罪過來確定罪過。就本罪⽽

⾔，“故意”濫⽤職權實施⾏為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主要罪過，重⼤損失則是

濫⽤職權必然伴隨的結果，因此該罪在總體上是故意犯罪。

此說的主要不⾜在於，論者只是提出了觀點卻沒有進⾏論證。為什麼

可以違背刑法第14條、第15條的規定⽽根據主要罪過來確定犯罪罪過？為

什麼可以從抽象的模糊的“規範的意義”上確定哪⼀罪過是主要罪過？應當

如何確定某⼀法條的規範意義？應當根據哪種規範意義來確定哪⼀罪過是

主要罪過？在刑法明⽂規定罪過是指⾏為⼈對“危害社會的結果”的認識和

意志的情況下，捨棄結果標準⽽認為對濫⽤職權⾏為的故意⼼理才是主要

罪過，理由何在？法條將造成重⼤損失作為追究刑事責任的重要條件，意

味著無論濫⽤職權⾏為本身多麼嚴重、多麼惡劣、有無實際造成損失，只

要沒有造成重⼤損失，就不能追究刑事責任，為什麼對重⼤損失的過失反

⽽不是主要罪過？論者對以上問題都未作說明，相當於想像了⼀個能將本

罪解釋為故意犯的理由卻無法進⾏分析論證，因⽽缺乏說服⼒。實際上，

在濫⽤職權違規審批的案例中，⾏為⼈的審批可能僅起次要作⽤，即使⾏

為⼈不審批，其他⼈也仍可能違規實施⾏為⽽造成重⼤損失，因此很難說

只有⾏為⼈的審批才會對重⼤損失的發⽣起重要作⽤，很難說只有⾏為⼈

對違法審批的⼼理才是主要罪過。例如，縣衛⽣局某官員違規審批同意某

個體醫⽣開業，該醫⽣在⾏醫過程中過失導致病⼈死亡，無論該官員是否

違規審批，該個體醫⽣均可能⾮法⾏醫導致嚴重後果，無法說某官員的違

規審批是其主要罪過。此外，論者認為只要實施濫⽤職權⾏為就必然伴隨

發⽣重⼤損失，也與實際不符，因為許多濫⽤職權⾏為並未造成重⼤損

失。

（三）複合罪過說

此說認為，本罪和玩忽職守罪的罪過都既可能是間接故意⼜可能是過

失，是由故意和過失結合⽽成的複合罪過，在難以區分故意與過失時沒必

要區分，承認為複合罪過即可，⼤致相當於國外刑法中的“中間類型”或

“輕率”。

由於提出時間較早，此說受到太多批判，⽐如將故意和過失合⼆為⼀

明顯違背罪刑法定原則、混淆了故意與過失的應有區別、是⽤⽴法建議代

替刑法解釋等。此說的主要不⾜在於含糊不清。實際上，論者想表達的意

思是，本罪罪過在有的案件中是間接故意，在有的案件中是過失，這已經

初步看到本罪在⾏為類型⽅⾯的多樣性，但可惜的是，論者沒有根據本罪

的不同⾏為類型來區分本罪罪過，反⽽將不同罪過強⾏混雜到⼀起，認為

可以將間接故意和過於⾃信過失合併成⼀種與故意和過失相並列的罪過形

式，從⽽導致概念混淆。

（四）並存罪過說

此說認為，本罪和玩忽職守罪都是既可以由故意構成也可以由過失構

成的並存罪過犯罪。與複合罪過說不同的是，此說不強調故意和過失的結

合，⽽認為故意和過失是分離的，具體案件中要麼是故意、要麼是過失，

⽽不是複合罪過說所謂由間接故意和過於⾃信過失所合成的混合罪過。

這種觀點的不⾜也在於抽象分析本罪罪過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

失，⽽未結合實際案例和⾏為類型來分析，並且強調對“同⼀個犯罪結果”

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也不妥當，是將不同類型的結果或同⼀種結果

視作“同⼀個”結果，這在事實上不可能。例如，根據《瀆職罪司法解釋

（⼀）》第1條的規定，本罪的⼀種結果是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對這種結果

顯然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過失，更不可能同時既是故意⼜是過失；本罪

另⼀種結果是造成死亡⼀⼈以上或重傷三⼈以上或輕傷九⼈以上，對這種

結果顯然只能是過失⽽不能是故意，否則本罪的法定刑將與故意傷害罪、

故意殺⼈罪的法定刑明顯不協調。對濫⽤職權故意導致他⼈死亡或重傷

的，應認定為故意殺⼈罪或故意傷害罪，⽐如對警察濫⽤職權開槍殺⼈案

件，應認定為故意殺⼈罪，只有對濫⽤職權間接導致他⼈死亡案件，才能

以本罪論處，⽐如因警察濫⽤職權導致被害⼈⾃殺身亡的，只宜認定為本

罪⽽不是故意殺⼈罪或過失致⼈死亡罪。

四、應當區分三種⾏為類型分別探討本罪罪過

（⼀）分類型探討本罪罪過的必要性與可⾏性

在⾃然的社會的觀念上，⾏為總是由⼀系列動作組成的，⽐如，找⽛

膏⽛刷茶杯、把⽛膏擠到⽛刷頭上、打開⽔籠頭往茶杯裡裝⽔、把⽛刷頭

伸進嘴裡刷⽛五分鐘等，這些為了實現同⼀⽬的⽽實施的相關動作，共同

組成⼀個刷⽛⾏為。對同⼀種⾃然的社會觀念上的⾏為，在刑法上既可能

被規定⼀個犯罪，⽐如刑法為男⼦強姦⼥⼦的⾏為規定了強姦罪，為擅⾃

設⽴⾦融機構的⾏為規定了擅⾃設⽴⾦融機構罪，也可能被規定為多個犯

罪，⽐如，刑法為詐騙⾏為規定了詐騙罪、8種⾦融詐騙罪、2種招搖撞騙

罪、合同詐騙罪、騙取出⼝退稅罪等⼗多個罪名，刑法為盜竊犯罪、⾛私

犯罪、搶劫犯罪也規定了多個罪名。在後種情形中，由於不同罪名的構成

要件不完全相同，所以需要分別探討各個罪名的構成要件包括罪過，這在

理論上毫無爭議，⼈們早已把分別探討各個罪名的構成要件包括罪過視為

天經地義，⽽不會籠統地分析詐騙犯罪、盜竊犯罪、⾛私犯罪、搶劫犯罪

的罪過。從定罪量刑⻆度來看，是刑法為同⼀種⾏為類型規定了多種犯罪

構成，導致⾃然的社會觀念上的⾏為類型與刑法規定的犯罪⾏為類型之間

不再存在⼀⼀對應的關係。⽽基本犯與結果加重犯、情節加重犯之間，也

存在這種罪名相同但犯罪構成及⾏為類型各異的關係。

與之相似，由於刑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錯綜複雜，即使是同⼀個罪

名，也可能被刑法和司法解釋規定多種犯罪構成，導致該罪名事實上存在

多種犯罪⾏為類型。例如，刑法第133條之⼀為危險駕駛罪規定了追逐競

駛型、醉酒駕駛型、載客嚴重超員型、載客嚴重超速型、違規運輸危險化

學品型共五種犯罪⾏為類型，刑法第299條為尋釁滋事罪規定了隨意毆打

他⼈型、追逐攔截辱駡他⼈型、強拿硬要或任意損毀佔⽤公私財物型、起

哄鬧事型等⾏為類型，相關司法解釋還將起哄鬧事型擴⼤到“在互聯網上

起哄鬧事”。雖然理論上犯罪構成要件應當由刑法規定，因為⽴法權只能

由國家權⼒機關統⼀⾏使，但實際上，司法解釋也可能為罪名規定構成要

件，⽽司法解釋是俱有法律效⼒的、司法機關要遵照適⽤的，導致形成由

刑法和司法解釋共同規定犯罪構成要件的現象。 

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之前，刑法第175條之⼀規定騙取

貸款罪的成⽴條件之⼀是“給⾦融機構造成重⼤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

節”，⽽最⾼檢察院、公安部2010年《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案

追訴標準的規定（⼆）》第27條將其規定為以欺騙⼿段取得貸款100萬元

以上、給⾦融機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0萬元以上、雖未達到前兩項數額但

多次以欺騙⼿段取得貸款等情形，實際上是為該罪規定了三種犯罪構成，

各⾃的構成要件不完全相同。其中，造成損失型騙貸是結果犯，以因過失

給⾦融機構造成損失20萬元以上並且故意騙貸不滿100萬元為構成要件，

其構成要件結果是過失造成重⼤損失；與之相反，⾦額巨⼤型騙貸是抽象

危險犯，沒有構成要件結果，以故意騙貸100萬元以上並且未給⾦融機構

造成損失20萬元為構成要件，只要騙貸⾏為實施完畢就成⽴犯罪既遂，不

需要給⾦融機構造成財產損失；⽽多次違法型騙貸則以實施騙貸違法⾏為

三次以上並且三次⾏為的累計數額達到前兩種犯罪構成中數額的80%以上

為構成要件，兼具前兩種類型的特徵。如果故意騙貸超過100萬元並且過

失給⾦融機構造成損失20萬元以上，則同時符合造成損失型騙貸和⾦額巨

⼤型騙貸的構成要件，屬於同種罪名的想像競合犯。

既然同⼀罪名可能具有多種⾏為類型，具有多種構成要件，則對各種

⾏為類型的罪過就必須分別分析。既不能僅分析其中⼀種⾏為類型的罪

過，進⽽將該種⾏為類型的罪過直接視為其他⾏為類型的罪過，因為實際

上根本沒有對其他⾏為類型的罪過作過分析，⽽且不同⾏為類型的罪過可

能完全相反；⼜不能在分別分析之後，將不同⾏為類型的不同種罪過混雜

到⼀起稱為混合罪過、複合罪過或並存罪過，因為實際上是不同⾏為類型

的不同種罪過，並⾮同⼀⾏為類型的同⼀罪過。例如，在《刑法修正案

（⼗⼀）》之前，對於騙取貸款罪的罪過，必須分三種類型分別分析。其

中，造成損失型騙貸的罪過是過失，是因過失⽽給⾦融機構造成20萬元以

上損失，⽐如，誤以為⾃⼰能夠按期歸還貸款本息⽽騙貸，沒想到由於公

司破產清算⽽無⼒按期歸還貸款；否則，如果明知其騙貸必然或可能給⾦

融機構造成重⼤損失⽽仍然騙貸，則應構成貸款詐騙罪⽽⾮騙取貸款罪，

因為那表明騙貸者對所謂貸款存在⾮法佔有⽬的，⽐如，明知⾃⼰公司隨

時可能破產倒閉、很可能不能按期歸還貸款本息⽽仍然騙貸，抱著“到時

有錢就還、沒錢就不還”的⼼態，則表明⾏為⼈在騙貸時已經具有⾮法佔

有⽬的——“如果沒錢，就不還、就⽩借”。⽽⾦額巨⼤型騙貸的罪過只能

是故意，即故意實施騙貸⾏為，不存在過失騙貸問題；多次違法型騙貸則

存在對騙貸⾏為是故意實施，但是對騙貸結果即因騙貸給⾦融機構造成損

失持過失時，如何確定罪過的難題。可⾒，雖然是同⼀個罪名，但由於三

種⾏為類型的構成要件差異巨⼤，對其罪過必須分類型分析，試圖不區分

⾏為類型⽽籠統地分析其罪過是⾏不通的。無論是將造成損失型騙貸的過

失視為該罪罪過，還是將⾦額巨⼤型騙貸的故意視為該罪罪過，都不符合

實際，認為該罪罪過是複合罪過、並存罪過或混合罪過，也明顯是將不同

⾏為類型的不同種罪過混為⼀談。

就濫⽤職權罪⽽⾔，是否有必要區分不同⾏為類型以分別分析其罪

過，取決於刑法和司法解釋是否為本罪規定了兩種以上⾏為類型。如果只

規定了⼀種⾏為類型，⾃然沒必要也無法分類型分析，反之，如果規定了

兩種以上⾏為類型，則有必要分別分析，不能籠統地視為⼀種⾏為類型進

⾏分析，否則就是僅分析了其中⼀種⾏為類型的罪過⽽故意忽略其他⾏為

類型的罪過。⽽如下⽂所述，由於《瀆職罪司法解釋（⼀）》第1條為本罪

規定了三種定罪標準，導致本罪事實上存在三種⾏為類型，分別是造成惡

劣社會影響型、造成重⼤財產損失型、間接導致⼈身傷亡型，三種⾏為類

型中的“結果”各不相同，⾏為⼈對這些“結果”的實際⼼理也不相同，因此

有必要分別分析三種⾏為類型的罪過，根據故意和過失的定義分別進⾏分

析並不 存在任何理論障礙。

（⼆）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型濫⽤職權罪的⾏為犯特徵

雖然刑法第397條將“造成重⼤損失”之結果規定為本罪成⽴條件之

⼀，但由於該結果的含義相當模糊，導致學界對何謂重⼤損失的理解有巨

⼤差異。除了經濟損失之外，破壞國家機關形象、破壞國家機關公信⼒、

損害國家機關聲譽、降低社會⺠眾對公職⼈員依法⾏使公務的信賴等，是

不是⼀種損失？如何判斷該種損失是否重⼤？雖然構成要件結果應當是物

質性的、可以具體測量的、有形的損害結果，不應包括“聲譽損害”“社會

影響”“形象破壞”等無形結果，但司法解釋往往將“重⼤損失”擴⼤解釋為

包括無形結果，導致“重⼤損失”變成含義不確定、範圍不明確、可測量性

不強的概念。例如，最⾼⼈⺠檢察院1999年《關於⼈⺠檢察院直接受理⽴

案偵查案件⽴案標準的規定（試⾏）》、2006年《關於瀆職侵權犯罪案件

⽴案標準的規定》都將“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規定

為本罪結果之⼀，《瀆職罪司法解釋（⼀）》第1條也將“造成惡劣社會影

響”規定為本罪結果之⼀。

以上規定表明，“重⼤損失”中的“損失”，不僅包括⼈身損失和財產損

失，⽽且包括⾏為對國家機關良好形象的破壞、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等無形

結果。

學界則試圖界定惡劣社會影響的概念。例如，有學者認為，“惡劣的社

會影響”是指瀆職⾏為被社會公眾感知，對社會公眾思想或周圍事物發⽣

作⽤，引起群眾強烈不滿，嚴重損害國家機關形象，破壞或影響⼀定地區

社會穩定和秩序等情形，這種影響必須是顯性的、⾮物質的、由事件本身

所造成的，並且嚴重到⼀定程度；有學者認為，“惡劣的社會影響”是指瀆

職⾏為對國家形象和聲譽、政府公信⼒與權威、⼈⺠群眾⽣產經營和⽣活

秩序或社會公眾⼼理、道德倫理和普遍價值認同等造成危害。

雖然可以將惡劣社會影響分析成與濫⽤職權⾏為相分離的外在結果，

但實踐中卻難以據此認定犯罪。有學者認為，認定⾏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需要同時滿⾜三個條件：⼀是⾏為對涉事國家機關與相關公職⼈員群體聲

譽與形象有所損害，⼆是這種損害相當嚴重，直接或間接衝擊⼀定地區的

社會穩定或引發社會管理秩序混亂，三是這種衝擊或混亂結果的出現處於

合理可預⾒範圍內，不能單純以涉事⺠眾有無上訪或輿論關注度⾼低等為

判斷標準，否則容易失之隨意。顯然，這些標準既相當嚴格⼜相當含糊，

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司法實踐中幾乎不可能被適⽤。

正如下⽂相關司法解釋、特殊濫⽤職權罪以及司法判例所述，由於“惡

劣社會影響”並⾮⼀種可以測量的物理性損害，⽽主要是⼈們對濫⽤職權

⾏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的整體評價，導致在根據⾏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來定

罪時，主要依據的是濫⽤職權⾏為本身的嚴重程度，⽽不是依據與⾏為相

脫離的無形損害的嚴重程度，只要⾏為情節嚴重到⼀定程度就要定罪量

刑，不需要另外造成重⼤損失，反之則難以定罪，導致本罪事實上具有⾏

為犯特徵，其結果反被虛置。

例如，被告⼈沈某明知劉某、趙某、安某、李某等⼈並⾮查找不到⽣

⽗⺟的棄嬰、不符合《收養法》及相關法規的規定，卻利⽤審查收養登記

申請材料的職權，為四⼈⽗⺟出具《收養事實證明》，導致四⼈落⼾北

京。⼀、⼆審法院均認為，被告⼈沈某濫⽤職權⾏為已經造成惡劣社會影

響，構成濫⽤職權罪。實際上，沈某的⾏為可能沒有造成任何社會影響，

因為他們不太可能把其違法⾏為廣⽽告之，外⼈很難發現他們的違法事

實，被告⼈只是濫⽤職權實施了不該實施的⾏為⽽已。反之，如果⺠警僅

為⼀⼈違規落⼾北京，則可能由於情節較輕⽽不被認為造成惡劣社會影

響。

從刑法分則第九章“瀆職罪”各法條規定的構成要件來看，⼤多數特殊

濫⽤職權罪都是⾏為犯，只有少數罪名才是結果犯。例如，刑法第400條

第1款規定：“司法⼯作⼈員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被告⼈或者罪犯的，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據該款，只要濫⽤職權私放在押

⼈員即構成私放在押⼈員罪，不需要造成“重⼤損失”或其他結果。⼜如，

在商檢徇私舞弊罪、動植物檢疫徇私舞弊罪中，只要徇私舞弊偽造檢疫結

果即要定罪量刑，不需要造成重⼤損失或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其他如第

398條故意洩露國家秘密罪、第399條徇私枉法罪等，構成犯罪都不要求

“造成重⼤損失”，都是⾏為犯。法條中要求“造成重⼤損失”才構成犯罪

的，只有第399條第3款、403條⾄第405條中少數幾個罪名。在第九章瀆

職罪之外，國家機關⼯作⼈員濫⽤職權實施的其他犯罪，⽐如，第307條

之⼀（司法⼯作⼈員犯）虛假訴訟罪等，都是⾏為犯⽽不是結果犯。⽽刑

法第397條本身也可解釋為情節犯，因為，從其加重檔是“情節特別嚴重”

來看，其基礎檔應是“情節嚴重”情形。

從相關司法解釋來看，有些濫⽤職權⾏為構成本罪並不需要造成任何

結果，明顯體現出⾏為犯特徵。例如，根據“兩⾼”2007年《關於辦理與盜

竊、搶劫、詐騙、搶奪機動⾞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法律若⼲問題的解

釋》第3條第1款規定，只要實施特定濫⽤職權⾏為即可構成本罪，⽐如，

明知是登記⼿續不全或不符合規定的機動⾞⽽⾃⼰或指使他⼈幫對⽅辦理

登記⼿續，違規或指使他⼈違規更改或調換⾞輛檔案，致使盜竊、搶劫、

詐騙、搶奪的機動⾞被辦理登記⼿續，只要⾞輛價值達30萬元以上，或者

為3輛以上⾞登記，就要以本罪論處，所考慮的是濫⽤職權⾏為本身的情

節嚴重程度。“兩⾼”、公安部2003年《關於嚴格執⾏刑事訴訟法，切實

糾防超期羈押的通知》第5條中也將“重⼤損失”解釋為“情節嚴重”，⽐

如，造成犯罪嫌疑⼈或被告⼈被超期羈押⼀年，只要超期羈押情節嚴重，

即使未造成其他後果也要構成本罪。最⾼檢察院1997年《關於檢察機關直

接受理⽴案偵查案件中若⼲數額、數量標準的認定（試⾏）》第11條第3款

也將“重⼤損失”解釋為包括“其他嚴重情節”。最⾼檢察院2006年《關於

瀆職侵權犯罪案件⽴案標準的規定》第1條中也將“重⼤損失”解釋為具有

“不報、緩報、謊報等”其他嚴重情節。上述規定都是將本罪從“造成重⼤

損失”的結果犯擴張解釋成“情節嚴重”的⾏為犯，只要實施濫⽤職權⾏為

並且情節嚴重，就要以本罪論處，並不要求造成某種具體結果或惡劣社會

影響。

從司法實踐來看，許多濫⽤職權⾏為，雖然沒有造成物質性損失，但

同樣會以本罪論處，其理由之⼀就是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例如，⼾籍⺠

警張某違反規定，偽造材料，為被網上通緝的殺⼈犯嵇某辦理新的⼾籍和

身份證，致使嵇某以新身份證和⼾⼝名簿在⻘島市⽣活15年，直⾄被抓。

顯然，張某及嵇某不可能將這種違法辦證的事廣⽽告之，⽽是會極⼒掩

蓋，因⽽不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如，被告⼈馮某接受曹某請托，利

⽤其擔任某法院執⾏庭法官助理的職務便利，違規使⽤法院協助查詢存款

通知書及⼯作證件等，多次在多家銀⾏查詢與案件無關的公⺠個⼈銀⾏帳

⼾信息300餘條，並將其中200餘條出售給曹某，收受曹某8.35萬元。⼀

審法院認為，馮某濫⽤職權違規查詢公⺠個⼈信息並提供給他⼈，致使國

家和⼈⺠利益遭受重⼤損失，其⾏為已構成濫⽤職權罪，⼆審法院認為，

馮某濫⽤司法查詢權，替他⼈多次批量查詢案外⼈銀⾏帳⼾信息，不僅嚴

重損害司法公信⼒，⽽且造成⼤量公⺠個⼈信息洩露，應認定為“致使國

家和⼈⺠利益遭受重⼤損失”，構成濫⽤職權罪和侵犯公⺠個⼈信息罪的

想像競合犯。實際上，馮某濫⽤職權替他⼈查詢案外⼈的銀⾏帳⼾信息，

被查詢信息的⼈根本不知情，社會上其他⼈更不太可能知情，該⾏為未必

真能造成什麼社會影響，但顯然應當定罪，所以馮某被定罪量刑的真實原

因，是其根本不該濫⽤職權胡作⾮為，⽽不是其⾏為已經造成了惡劣的社

會影響。在中國裁判⽂書網上能查詢到⼤量將本罪作為⾏為犯的類似案

⼀、故意說及其評析

⼆、過失說及其評析

三、混合罪過說及其評析

四、應當區分三種⾏為類型分別探討本罪罪過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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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在中國裁判⽂書網上能查詢到⼤量將本罪作為⾏為犯的類似案

例。

判斷⾏為犯的罪過，⾃然無法像判斷結果犯的罪過那樣著重考慮⾏為

⼈對構成要件結果的⼼理，只能考慮⾏為⼈對⾏為本身的⼼理。刑法第14

條、第15條對故意犯和過失犯的規定，實際上難以涵蓋⾏為犯情形。正因

為如此，有學者才提出“⾏為故意”概念，認為對⾏為犯的故意既不應當也

沒必要以⾏為⼈對某種結果的認識和意志為必要因素，只需考慮⾏為本身

是直接故意實施即可。如果認為⾏為犯也必須有構成要件結果，則要麼導

致⾏為犯與結果犯無法區分，要麼導致將抽象的法益侵害與具體的構成要

件結果混為⼀談。實際上，司法解釋將造成惡劣社會影響規定為本罪結果

之⼀，是將濫⽤職權⾏為對國家機關形象的破壞當作本罪法益，⽽這種形

象破壞是與⾏為同時發⽣的、⼀體的、不可分離的，只要實施濫⽤職權⾏

為，就會同時產⽣破壞國家機關形象的無形結果，⾏為⼈對這種無形結果

也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過失。

綜上，雖然《瀆職罪司法解釋（⼀）》第1條將“造成惡劣社會影響”規

定為本罪“重⼤損失”結果之⼀，試圖將其作為本罪構成要件結果，但由於

該結果是無形的、難以測量的，導致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型明顯體現出⾏為

犯特徵，結果則往往被⼈忽略，以⾄於只要根據⾏為⼈對濫⽤職權⾏為的

故意來認定罪過即可。即使認為必須考慮⾏為是否已經造成惡劣社會影

響，由於⾏為⼈對其濫⽤職權⾏為會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往往是明知並且放

任的，因此仍是故意犯罪。

（三）造成重⼤財產損失型濫⽤職權罪⼀般是故意犯

《瀆職罪司法解釋（⼀）》第1條將“造成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規定

為本罪“重⼤損失”結果之⼀，第8條規定“經濟損失”是指瀆職犯罪或與瀆

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在⽴案時⾄提起公訴前實際造成的財產損失，包括為

挽回瀆職犯罪所造成損失⽽⽀付的各種開⽀、費⽤，無法實現的債權等。

由於造成30萬元以上重⼤經濟損失是追究刑事責任的條件之⼀，其在犯罪

構成中的作⽤相當於盜竊罪、詐騙罪等財產犯罪中的定罪數額，因此是本

罪的構成要件結果。

從司法實踐來看，造成重⼤財產損失型濫⽤職權罪，⼤多數是國家機

關⼯作⼈員濫⽤職權，對⾏政管理相對⼈提交的不符合條件的申請，不應

審批通過⽽審批通過，致使被審批⼈得以持審批通過的⽂件或證件騙取或

獲取巨額財產；有的是國家機關⼯作⼈員濫⽤職權，對⾏政管理相對⼈應

徵收某種費⽤⽽不予徵收，致使國家財產遭受重⼤損失等。對於這種財產

損失，⾏為⼈無疑是放任甚⾄希望的，很難解釋為僅有過失⼼理。例如，

被告⼈李某是鎮財政所負責⼈，聽從鎮黨委書記⽥某和鎮⻑楊某安排，違

規套取鎮財政公款60萬元，⽤於⽥某交通肇事致⼈死亡的賠償，被法院認

定為違反了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構成濫⽤職權罪，免予刑事處罰。顯

然，李某對其濫⽤職權⾏為會使國家遭受60萬元財產損失是持希望的直接

故意⽽不是過失。反之，如果某種財產損失並⾮⾏為⼈在濫⽤職權時所能

預⾒到，說明該種財產損失並⾮濫⽤職權⾏為所直接導致，⽽是第三⼈或

被害⼈的⾏為所導致，因此僅是濫⽤職權⾏為的間接後果，由於⾏為⼈對

此後果無法預⾒和無法控制，不宜作為判斷罪過的依據。雖然邏輯上可以

假設存在由濫⽤職權⾏為直接造成⽽⾏為⼈對其持過失⼼理的財產損失，

但實踐中是否存在，需要有案例佐證，如果真的存在，則不得不承認其罪

過為過失。

根據《瀆職罪司法解釋（⼀）》第8條，經濟損失既包括“瀆職犯罪”

本身造成的財產損失，也包括“與瀆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造成的財產損

失，其中，“相關聯的犯罪”造成的損失只屬於間接導致的後果。實踐中，

很少根據⾏為⼈對間接後果的⼼理來判斷罪過，因為其中介⼊了被害⼈⾃

⼰或其他⼈的⾏為，致使對間接後果的預⾒並⾮對具體結果的具體預⾒，

⽽僅是⼀種類型性的抽象預⾒。對於這種後果，⾏為⼈既無法積極實施⾏

為以追求其發⽣，⼜無法採取某種措施以避免其發⽣，因⽽無法作為判斷

故意或過失的依據。

（四）造成⼈身傷亡型濫⽤職權罪中的⼈身傷亡後果

除了將“造成惡劣社會影響”“造成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規定為本罪

“重⼤損失”結果以外，《瀆職罪司法解釋（⼀）》第1條還將“造成死亡1⼈

以上，或者重傷3⼈以上，或者輕傷9⼈以上，或者重傷2⼈、輕傷3⼈以

上，或者重傷1⼈、輕傷6⼈以上”規定為本罪“重⼤損失”結果之⼀，其死

亡與重傷與輕傷的⼈數⽐為1:3:9，輕傷9⼈與死亡1⼈的後果相當。由於

“造成⼈員傷亡”是“造成惡劣社會影響”與“造成重⼤經濟損失”之外的獨⽴

的定罪條件，是⽴法者認為使濫⽤職權⾏為的社會危害性達到應當追究刑

事責任程度的條件，所以也是本罪的構成要件之⼀，屬於本罪的構成要件

結果，不是所謂客觀處罰條件、客觀超過要素、罪量、定罪情節等含糊概

念。不過，能否將這種結果作為判斷罪過的依據，則值得進⼀步探討，因

為其只是濫⽤職權⾏為間接導致的後果，⽽不是濫⽤職權⾏為直接導致的

結果。⼈身傷亡是被害⼈⾃⼰或第三⼈的⾏為造成的，不是濫⽤職權⾏為

直接造成的，對⾏為⼈⽽⾔，這種⼈身傷亡只是⼀種間接後果⽽不是判斷

其罪過的依據，因為這種預⾒並⾮對具體結果的具體預⾒，⽽是⼀種抽象

的模糊的預⾒，是知道“某種⾏為可能導致某種結果”，不是預⾒“⾃⼰的

⾏為會導致某個結果”，因⽽對間接後果的抽象預⾒無法⽤於控制或回避

具體結果的發⽣，無法由此反映⾏為⼈對法規範持敵對態度。這結論同樣

適⽤於玩忽職守罪，因為認定其過失同樣應以⾏為⼈對具體結果能預⾒或

能避免卻未預⾒或未避免為前提，否則，將是讓⾏為⼈對其無法預⾒和避

免的結果承擔責任，將違背責任主義原則。

例如，某區衛⽣局領導關某和張某違規審批⼀家⾨診部的設⽴，並在

該⾨診部許可證到期後未及時註銷其許可證，⽽患者郝某在就醫時死亡。

法院認為，兩被告⼈違規批准某⾨診部的設⽴，導致該機構得以從事⾮法

診療活動致⼀⼈死亡，致使⼈⺠利益受到重⼤損失，構成濫⽤職權罪。本

案中，兩被告⼈只是違規批准某⾨診部的設⽴，即使他們在審批時根據社

會常識知道任何⾨診部都可能發⽣醫療事故致⼈死亡，也不可能由此認為

他們對某個病⼈的死亡具有殺⼈故意或過失，因為病⼈死亡只是濫⽤職權

間接導致的後果，中間介⼊了⾮法⾏醫者的過失⾏為，⽽審批者對任何⾨

診部都可能導致病⼈死亡的預⾒只是⼀種類型性的抽象預⾒，不是對其違

規審批將導致某⼀個病⼈死亡的具體預⾒，無法作為判斷其罪過的依據。

但由於該後果畢竟與濫⽤職權⾏為之間具有條件關係，讓濫⽤職權者對這

種後果承擔⼀定責任⼜是合理的。這類似於，張三明知隔壁寡婦若被強姦

很可能因為感到羞恥⽽⾃殺，卻仍然強姦該寡婦，該寡婦果然⾃殺，雖然

張三並不構成故意殺⼈罪⽽只構成強姦罪，但張三仍要對寡婦死亡後果承

擔刑事責任，因⽽對張三要適⽤強姦致⼈死亡的加重法定刑。

⼜如，某派出所所⻑張某與教導員王某，明知杜某是不符合配槍條件

的⼯勤編制⼯⼈，仍開會討論允許杜某帶槍巡邏，發給杜某槍⽀⼀把，致

使杜某使⽤該槍打死副所⻑包某。法院認為，兩被告⼈違反槍⽀管理規

定，濫⽤職權，為不具備警察身份的⼯勤⼈員配備槍⽀，未有效履⾏公務

⽤槍管理職責，導致違法配槍⼈員使⽤該槍⽀殺死⼀⼈，其⾏為均已構成

濫⽤職權罪。該案中，杜某⽤槍殺⼈是概率極低事件，雖然兩被告⼈知道

任何持槍者都可能⽤槍殺⼈，但這種“知道”只是根據社會常識所作的⼀般

性判斷，並⾮對某個⼈會被殺害的具體認識，不可能被認定為殺⼈故意，

即使兩被告⼈的⾏為與杜某⽤槍殺⼈之間有條件關係，也不宜認為兩被告

⼈對副所⻑的死亡具有故意或過失，只是仍應當對⾏為後果承擔責任⽽

已，這與責任主義並不⽭盾。

可⾒，雖然濫⽤職權⾏為與他⼈傷亡之間具有條件關係，但由於中間

介⼊了被害⼈或第三⼈的⾏為，導致對這種後果的預⾒不屬於對具體結果

的具體預⾒，僅屬於對某種⾏為可能導致某種結果的抽象預⾒，這種抽象

預⾒不屬於“實現具體構成要件的知和欲”範疇，不是判斷故意或過失的依

據，不能依據⾏為⼈對間接後果的⼼理來認定罪過。與之相似，在強姦致

被害⼈⾃殺中，雖然⾏為⼈能預⾒被害⼈可能⾃殺身亡，甚⾄對這種後果

持“放任”或“希望”⼼理，但學界很少考慮強姦犯對被害⼈死亡的罪過問

題，不會因此認為強姦犯另外構成故意殺⼈罪，只是會將被害⼈死亡作為

強姦罪的加重結果。雖然理論上為了回應責任主義⽽強調強姦犯要對被害

⼈死亡具有預⾒可能性，但事實上司法機關對結果加重犯中加重結果很少

考慮預⾒可能性，⽽只要求加重結果是基本⾏為所導致即可。雖然罪名同

為“強姦罪”，但基本犯和結果加重犯各有其獨⽴的犯罪構成，兩者的構成

要件不完全相同，⽽確定結果加重犯的罪過的依據，仍然是基本犯中對強

姦的故意，⽽不是結果加重犯中對被害⼈重傷或死亡的⼼理，即使強姦犯

沒有預料到其強姦⾏為會導致被害⼈重傷或死亡，也不會認為強姦致⼈死

亡的罪過是過失，這與故意實施濫⽤職權⾏為卻過失造成重⼤損失時，仍

然會被認定為故意犯罪是⾮常相似的。

反之，如果是濫⽤職權⾏為直接導致被害⼈死亡，則不能定濫⽤職權

罪，⽽應以其他更嚴重犯罪論處，在這種情形下，濫⽤職權與其他犯罪⾏

為合⼆為⼀，理應以重罪論處。例如，某派出所⺠警濫⽤職權，開槍將拒

捕的犯罪嫌疑⼈打死，則不能定本罪⽽應定故意殺⼈罪，因為⾏為⼈明知

其開槍⾏為會導致他⼈死亡，卻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並且對其⾏為

結果能夠辨認和控制。⼜如，司法⼯作⼈員濫⽤職權刑訊逼供、暴⼒逼取

證⼈證⾔、對被監管⼈進⾏毆打或體罰虐待，致使被害⼈死亡的，即使⾏

為⼈對被害⼈死亡的⼼理是過失，根據刑法第247條、第248條明⽂規

定，也要以故意殺⼈罪論處，可⾒刑法是嚴懲濫⽤職權直接實施犯罪⾏為

的。  

綜上，本罪中⼈身傷亡只是濫⽤職權⾏為間接導致的後果，⾏為⼈對

這種後果的預⾒只是⼀種抽象預⾒，不是對具體結果的具體預⾒，無法控

制或迴避其髮⽣，不宜作為判斷罪過的依據，⽽⾏為⼈對濫⽤職權實施⾏

為無疑是故意的。

五、結語

根據刑法第14條、第15條的規定，故意和過失中明知和預⾒的對像是

“危害社會的結果”。所謂危害社會的結果，是指⾏為直接造成的結果，不

包括⾏為間接導致的後果。兩者的區別在於，結果是⾏為⼈能夠具體地明

知或預⾒因⽽能夠控制或回避的，後果則是由被害⼈或被三⼈的⾏為造成

的，⾏為⼈對後果既無法具體地預⾒，更無法控制或回避。對後果的預⾒

只是⼀種類型性的抽象預⾒，是對某種⾏為可能導致某種結果的抽象判

斷，⽽不是對具體⾏為可能導致具體結果的具體預⾒，因⽽⾏爲⼈對後果

根本無從控制或迴避，無法作爲判斷故意和過失的依據。

就本罪⽽⾔，如果不仔細區分⾏為直接造成的結果與⾏為間接導致的

後果，就容易陷⼊“對⾏為是故意、對結果既可能是故意⼜可能是過失”的

認識因⽽難以確定本罪罪過的窘境。⽽只要認識到判斷罪過的依據是⾏為

⼈對結果的⼼理⽽不是對後果的⼼理，就容易確定本罪罪過。

由於司法解釋將本罪區分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型、造成重⼤財產損失

型和間接導致⼈身傷亡型三種⾏為類型，⽽三種⾏為類型的“結果”形態完

全不同，因此有必要針對三種⾏為類型分別分析其罪過。其⼀，在造成社

會惡劣影響型中，雖然“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也是⼀種構成要件結果，但實

踐中⼀般只考慮濫⽤職權⾏為本身的嚴重程度⽽不會實際認定是否造成惡

劣社會影響，是把本罪視為⾏為犯，並且⾏為⼈對其濫⽤職權⾏為會造成

惡劣社會影響也是故意的。其⼆，在造成重⼤財產損失型中，直接損失之

財產數額是與財物不可分離的財物的屬性，是⼀種構成要件結果，是犯罪

故意的認識內容，⾏為⼈對這種財產損失⼀般是故意。即使在有的案件中

對財產損失是過失，也將由於介⼊了其他⼈的⾏為⽽不能將這種過失作為

判斷罪過的依據。其三，在間接導致⼈身傷亡型中，雖然“造成⼈身傷亡”

也是⼀種構成要件結果，但由於這種⼈身傷亡是被害⼈或其他⼈的⾏為導

致的，是濫⽤職權⾏為間接導致的後果，這種後果是⾏為⼈無法具體地預

⾒因⽽無法控制或回避的，不是判斷罪過的依據。因此，總體⽽⾔，本罪

的三種⾏為類型主要是故意犯罪。

（責任編輯：⾺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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